
 

 

新竹市兒少及家庭社區支持服務審查計畫 

111年 06月 28日核定 

111年 11月 28日修訂 

壹、目的 

    一、審查單位計畫及提供服務之成效。 

    二、審查單位之服務品質。 

    三、確保服務對象獲得適切之服務。 

 

貳、審查單位：新竹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。 

 

參、受審查單位：當年度申請本市兒少及家庭社區支持服務 (守護家庭小衛星)  

計畫之單位。 

 

肆、審查地點：本府社會處。 

 

伍、審查小組 

    一、設置委員 3人，由具有相關知識或實務經驗之外聘專家、學者 1 人及本

府代表 2人組成。 

    二、審查會議，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始得進行審查。 

 

陸、審查方式： 

一、應備文件經資格初審後，始得為審查之對象。 

二、依本府所訂之評分表（如附表一），就受審查單位簡報及書面資料等評

定分數。 

三、審查小組依簡報及書面資料共同交換意見。 

 

柒、審查作業： 

一、審查會議時，請受審查單位出席簡報，簡報相關規定如下： 

    受審查單位應列席並指派人員參與簡報及詢答，每一受審查單位簡報時

間為 10 分鐘，簡報至第 9分鐘時，由業務單位預告 1 次，至第 10分鐘

時廠商即應結束簡報。簡報後，接受審查委員詢答 10分鐘（不含委員提

問時間）。 



 

 

二、由審查委員依受審查單位書面資料及審查項目逐項討論後，由各審查委

員辦理序位評比，就個別受審查單位各審查項目評分後予以加總，並依

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。個別受審查單位之平均總評分（計算至小數

點以下二位數，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），未達【70】分者不得列

為合格辦理單位。若所有受審查單位平均總評分均未達【70】分時，則

合格受審查單位從缺。 

三、審查委員於各審查項目之評分加總轉換為序位後，彙整合計各受審查單

位之序位，依各項補助之數量擇定合格辦理單位，如有 2 家（含）以上

受審查單位序位合計值相同者，其擇定順序為：配分最高之審查項目之

得分較高者為合格辦理單位。 

 

捌、審查標準 

審查項目 配分 

1.計畫內容完整性及可行性 25分 

2.方案執行與管理情形 20分 

3.申請單位網絡資源連結及發展情形 10分 

4.人力配置及督導機制 15分 

5.計畫經費編列適切性及合理性 15分 

6.創新服務或加值回饋 5分 

7.申請單位參與簡報及回應 10分 

合計 100分 

 

 

玖、經費來源：由本府預算支應。 



 

 

 

 

 新竹市兒少及家庭社區支持服務審查計畫會議 

                    評分表 

審查委員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審查項目 配分 

廠商編號及得分 
審查意見 

(優點、缺點) 
甲 乙 丙 

1.計畫內容完整性及可行性 25 
    

2.方案執行與管理情形 20 
    

3.申請單位網絡資源連結及發展情形 10 
    

4.人力配置及督導機制 15 
    

5.計畫經費編列適切性及合理性 15 
    

6.創新服務或加值回饋 5 
    

7.申請單位參與簡報及回應 10 
    

得分合計 100 
    

序位  
    

備註：  

  

委員簽名彌封 



 

 



 

 

新竹市兒少及家庭社區支持服務審查計畫會議 

                    評分總表 
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受審查單位編號 甲 乙 丙 

單位名稱 

審查委員 

   

得分加總 序位 得分加總 序位 得分加總 序位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4       

5       

6       

7       

總評分/平均總評分    

排序和    

全部審

查委員 

姓名      

職業      

出席或缺席      

其他記事 

1.審查委員是否先經逐項討論後，再予評分： 

2.不同委員審查結果有無明顯差異情形（如有，其情形及處置）： 

3.審查結果於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方生效。 

出席審查委員簽名： 

 

 


